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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关于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提升工程

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根据《预算法》、《证券法》、国

发[2014]43号文、财预[2015]225号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库

[2019]23号文、财库[2020]36号文、财库[2020]43号文和《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项目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指引，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规则指引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获取了委托方和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文件

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

础。本所已经得到委托方的承诺，保证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文件和说明

以及所披露的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且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或文件为副本（包括电子版，下同）或复

印件的，保证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上的所有签字和

印章都是真实的；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3. 本所仅就本项目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

（如有）、评估（如有）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评估等内容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 本所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

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本所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申请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所对应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的文件之一进行披露。非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

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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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指 本法律意见书第三条所述项目

实施主体 指 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大道会计所 指 辽宁大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 指 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10100675307959A）

《初设批复》 指 《关于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提升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

复》（沈发改审字[2023]80号）

《专项评价报告》 指 《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提升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评价报告》（辽大道咨字[2026]004号）

《实施方案》 指 《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含事前绩

效评估）》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7
号）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

财预[2015]225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

财预[2016]155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库[2019]23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

财库[2020]36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号）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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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本次发行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主要发行要素包括：

项目 内容

发行品种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金额 9,000.00万元

债券利率 3.00%

债券期限 15年

根据上述，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本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项目名称 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提升工程

项目建设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皇姑区、铁西区、浑南区、于洪区、沈北

新区、辽中区、新民市。

项目建设内容 该项目对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实施提升工程，主要包括

新建配水厂 3座、传输泵站 1座，扩建配水厂 1座，改造老

旧水厂 8 座及水质检验中心设备更新，新建输配水管网

180.885 千米，改造配水管道 50.04 千米，新建排水管道

0.726 千米，管道修复 11.676 千米，管道清淤 9.848 千米

等。

四、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初设批复》和《营业执照》，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

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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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名称 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675307959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 43号

法定代表人 石国琦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拾肆亿零捌佰贰拾捌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8年 5月 29日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经营；水务行业投资、建设、设计、施工、经营管

理；自来水生产、供应、销售及服务；排水运营、管理及排

水设施维修养护；污水处理及管理；政府规定的涉水项目费

用的收取；自建供水水源及设施的管理等；市政工程施工及

设备安装；管道及机械电子产品销售及供应；水质化验；二

次加压贮水设施的清洗消毒；水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场

地、设备租赁；劳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述，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

主体的授权和批准文件。

五、项目批准文件

本项目已取得下述项目批准文件：

(1)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3年 3月 15日出具的《关于沈阳市城市供排

水能力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沈发改审字[2023]18号）。

(2) 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3年 7月 19日出具的《关于沈阳市城市供排

水能力提升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沈发改审字[2023]80号）。

(3)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4年 7月 8日出具的《关于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

提升工程-西部区域近期供水工程-茨榆坨配水厂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沈环辽中

审字[2024]22号）。

(4)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于 2024年 4月 17日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2101152024GG0008416号）（建设项目名称：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提升工

程，建设规模：3,274.8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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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阳市辽中区城乡建设局于 2024年 8月 27日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编号 210122202408270102）（工程名称：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提升工程-沈
阳市西部区域近期（辽中区）供水工程-转输泵站配水厂及辽中区配水干线工程-茨榆

坨配水厂，建设规模：3,274.85平方米）。

根据上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初设批复以及部

分建设内容的环评、工程规划许可和工程施工许可方面的批准文件。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就本项目，大道会计所已经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均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七、中介服务机构

1. 律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出具机构为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持

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68510
16986）。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法律意见书的签

字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2. 会计师事务所

本项目的财务评价咨询机构为大道会计所。大道会计所持有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

范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302716
418445E），并持有辽宁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为 2
1030131）。

就本项目，大道会计所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的签字会计师

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已通过年度备案。

根据上述，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

均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八、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 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符合财

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2.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其已取得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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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和批准文件。

3. 本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初设批复以及部分建设内容的环评、工程规划许可和

工程施工许可方面的批准文件。

4. 大道会计所已经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均衡，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 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均具备

为本项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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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市城市供排水能力提升工程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

页）

日期：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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